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青岛亿通铸造有限公司 

租赁青岛四方机车车辆铸锻有限公司铸钢资产之关联交易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就公司拟设立的控股子公司青岛亿通铸造有限公司租赁关联方青岛四方机

车车辆铸锻有限公司（简称“四方铸锻”）铸钢资产开展铸造业务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经了解，公司摇枕、侧架等铸造产品的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

市场的需求，本次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青岛亿通铸造有限公司并租赁关联

方四方铸锻的铸钢资产开展铸造业务，是为了快速提高公司铸造产品的产

能，提升铸造业务的经营规模，以满足国内外市场对公司铸造产品的需求

并提高公司铸造业务的经营效益。 

    二、经调查，本租赁事项涉及的租赁资产（生产设备、房屋和配套设

施）净值合计约3214万元，涉及租赁场地面积约22247平方米，租金经双方

商定为400万元/年，定价较为合理，符合公平、公允、互利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审批权限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同意青岛亿通铸造有限公司租赁青岛四方机车车

辆铸锻有限公司的铸钢资产开展铸造业务，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董事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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